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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达成的关于改革基金组织国家代表性的一揽子方案已经开始生效 

 增强了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力 

 为 2010 年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批准铺平道路 

2008 年达成的关于增强有活力的经济体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已经开

始生效。这一改革将增加 54 个国家的份额，其中新兴市场国家（韩国、中国、土耳其、

巴西和墨西哥等）的增加额最大。这一改革还将扩大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决策方面

的影响力，包括它们在 24 个席位的执行董事会里的影响力。 

基金组织理事会在 2008 年 4 月就该协议达成一致，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呼

吁成员国正式批准该协议，随后，代表着基金组织总投票权 85.04%的 117 个成员国立

法通过了这个改革方案。这使得改革方案获得了所需的占总投票权 85%的多数支持以

及至少 113 个成员国的批准（这是批准这类改革所必需达到的两个门槛）。 

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说：“对于成员国采取必要行动批准 2008 年

通过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我深表赞赏。”“对这一改革的执行彰显了全体成员国对增

强基金组织有效性、信誉和合法性的坚定承诺。” 

继达成 2008 年改革协议后，基金组织成员国又在 2010 年通过了另一个治理改革一揽

子方案，该方案生效后，将有总共 9%的份额比重转移至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该方案还将保护基金组织最贫穷成员国的份额比重和投票权。 

当这两个方案都予以执行后，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将能够更好地体现现今世界的经济布

局。 

施特劳斯-卡恩表示：“这意味着我们的十大股东将真正地是现今世界上的前十位国家，

即美国、日本、欧洲的四个主要国家以及‘金砖四国’。” 

 “金砖四国”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统称。 

 

 
为了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基金组织必

须真正地代表全体 187 个成员国的利

益。（图片：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8/pr0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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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路 

为了更有效率地开展工作和更具合法性，基金组织必须真正地代表全体 187 个成员国

的利益。创立于 1944 年的基金组织，其主旨就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合作；对于

如何让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该组织的运作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基金组织与成员国政

府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出台了 2008 年改革方案以及随

后的 2010 年协议。 

与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的机制不同，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设计是为了体现各个成员国

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目前的改革是为了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当前所发挥的更

大作用。 

2008 年达成的协议 

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代表性的努力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在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新加坡年会上，各国对有关调整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的议程表示了支持。这

个议程最后形成了 2008 年协议，该协议含三个主要部分： 

 在 2006 年批准将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份额增加近 40 亿特别提款权的基础

上，将 54 个国家的份额增加 200 亿特别提款权，相当于 300 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

是这次总共 4.9 个百分点的份额转移的主要受益方。例如，韩国的份额增加了 106%，

新加坡增加了 63%，土耳其增加了 51%，中国增加了 50%，印度增加了 40%，巴西

增加了 40%，墨西哥增加了 40%。 

 将基本票扩为原来的三倍，这将增强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基本

票的设计是为了体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使基金组织的最小成员国（其中很多国家

为低收入国家）在机构的审议活动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基金组织成员国还一致同意，

基本票占总投票权的比例在未来将保持不变，从而维护本次改革所获得的成果，并确

保未来的份额增加不会侵蚀基本票所占的比重。 

 为提高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基金组织执董会的非洲席位将具更大灵活性，可以任命第

二位副执董。执董会里代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两个席位是基金组织目前最大的两个选

区，本次改革对提高该组别国家的代表性、增强其执董的职能这两个要求都给予了肯

定的回应。 

为 2010 年协议铺平道路 

2009 年 10 月，基金组织的政策指导委员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对工业化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20 国集团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支持，即在现有份额公式的工作基础上，

将至少 5%的份额转移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代表性过高国家转移至代表性不

足国家。 

2010 年 11 月，在与成员国政府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展开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基金组

织执董会就总份额扩大一倍、将超过 6%的份额转移至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ib/2008/040108.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0/NEW110510B.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govern.htm
http://www.g20.org/index.aspx
http://www.g20.org/index.aspx
http://www.imf.org/external/np/cm/2009/100409.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2009/091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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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达成了协议。这次份额调整后，印度和巴西将继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也跻身基金组

织十大股东之列。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也将增加。 

份额的转移主要来自一部分先进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的份额比重减少。 

份额扩大一倍将维持基金组织基于份额的本质特征。该协议对基金组织政策指导机构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关于保护最贫穷成员国的话语权的号召作出了响应，

向这组别的国家给予特别的份额分配，从而维持了它们的投票权比重。 

该协议还调整了基金组织执董会的构成，从而为增强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基金组织日常决策行动中的代表性铺平了道路。来自欧洲先进国家的执董会成员数

量将减少两个，所有执董将由选举产生，取消了目前部分执董由任命产生的做法。执

董会的规模将保持 24 个席位，每 8 年对此审议一次。为了使这个改革生效，成员国必

须同意相关的《基金组织协定》修正案。 

此外，基金组织的理事们将讨论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两个席位之外的）其他多国选

区增派第二名副执董以更大的灵活性，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基金组织投票权继续能体

现不断变化的全球实际情况。 

2010 年 12 月 15 日，基金组织理事会（基金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批准了这个改革方

案。 

下一步行动 

在理事会批准改革方案后，计划的份额增加以及对《协定》的修改必须获得成员国的

同意。这需要基金组织 187 个成员国中的五分之三多数、不低于总投票权 85%的国家

的批准。 

成员国批准程序很多时候需要立法认可。全体成员国已经同意尽最大努力在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2012 年年会之前完成这个程序。 

施特劳斯-卡恩说：“这个议程的下一步工作是各国政府迅速批准关于改革执董会的

《协定》修正案，以及迅速执行份额增加，以使基金组织的代表性更好地体现全球经

济的实际情况。”“这将是基金组织成立 65 年来最深刻的治理改革，也是向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权力转移。” 

对本文的评论请发至 imfsurvey@imf.org 

本文译自《基金组织概览》杂志文章，详见 www.imf.org/imf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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